


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东 省 财

鲁人社字 匚2022〕 72号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东省财政厅

关于落实职业技能培训有关政策

和资金保障工作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:

为贯彻落实 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东省发展和改

革委员会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山 东省
“
十四

五”
职业技能培训规划)的通知》(鲁人社发 匚zO22〕 7号 ),切实

做好职业技能培训工作,现就政策落实和资金保障有关工作通知

如下:

一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政策保障范围

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参加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后取得相应

证书 (职业资格证书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、专项职业能力证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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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训合格证书 )的 ,给予每人每年不超过 3次的职业培训补贴 (不

区分资金来源 )。 同一职业 (工种 )同 一等级一年内不可重复申领

和重复享受。

(一 )就业重·点群体就业创业培训。脱贫享受政策劳动力(含

防返贫监测帮扶对象,以下简称
“
脱贫劳动力

”)及脱贫家庭子

女、城乡未继续升学初高中应届毕业生、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、

失业人员、就业困难人员、企业转岗职工、退役军人、残疾人等

群体参加就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的,给予一定标准的职业培训

补贴。

毕业离校 2年内未就业的全日制普通高校、职业院校 (含技

工院校 )毕业生参加就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的,给予一定标准

的职业培训补贴。

确有就业能力和培训需求且不具有按月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

老金资格的人员参加就业技能培训的,可 以给予一定标准的职业

培训补贴。

(二 )企业在职职工培训。与企业 (含 民办非企业单位、个

体工商户 )签订 1年 以上劳动合同、并于签订合同之日起 1年 内

参加岗前技能培训的,给予企业一定标准的职业培训补贴。同一

家企业内同一名职工享受 1次补贴。

符合条件的企业在职职工 (含见习期 )参加新型学徒制培训

的,按规定给予企业一定标准的职业培训补贴。同一家企业内同

一名职工享受 1次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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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高等院校在校生培训。全日制高等院校在校学生参加

就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的,给予一定标准的职业培训补贴,在

校期间每人不超过 3次。同一职业 (工种 )同 一等级培训补贴在

校期间不可重复申领和重复享受。

(四 )项 目制培训。人社部门、财政部门可以通过项目制方

式,向培训机构、企业、高等院校或职业院校等整建制购买职业

技能培训项目。包括:围绕
“
十大创新

”“
十强产业”“

十大扩需

求
”

以及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、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等战略 ,

开展各类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培训;结合打造山东特色职业技能

培训品牌开展
“
金蓝领

” “
鲁菜师傅

”“山东手造
”“

齐鲁建筑工

匠
”“

设施农业”、劳务品牌等特色培训;对脱贫劳动力、残疾人、

去产能失业人员、黄河滩区迁建居民、即将刑满释放人员 (刑期

不足两年的)和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等开展就业技能培训;各市结

合本市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需求开展的各类职业技能培训。具体

实施细则由设区的市制定。

省级相关部门 (单位 )与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

联合制定的特定群体、行业等职业技能培训实施方案中明确由职

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中列支的培训,按照其规定执行。

二、加强政策资金保障衔接

(一 )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由设区的市根据不同培训职业 (工

种 )的成本、紧缺程度、培训时长等因素合理确定并适时评估调

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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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对同一职业 (工种)同 一技能等级通过初次职业技能

鉴定并取得证书 (职业资格证书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、专项职业能

力证书 )的参训人员,按规定给予职业技能鉴定补贴。具体补贴

标准由设区的市根据本地实际确定。

(三 )鼓励支持
“互联网+职业技能培训

”
模式,原则上技能

培训线上课时占比不超过总学时的 40%。 具体实施细则由设区的

市制定。

(四 )各地要根据年度工作任务和本地区资金保障能力,统

筹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工作,审核同意开班的培训项目要按规定及

时落实培训补贴。对 zO22年 1月 1日 前已开展的政府补贴性培训

尚未落实培训补贴的,要统筹资金逐步解决。⒛22年 1月 1日 至

本通知印发前开展的职业技能培训,按照本通知执行。

三、进一步明确资金来源

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统筹使用就业补助资金、职业技

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、失业保险基金及其他用于职业培训的资

金。

(一 )就业补助资金。根据 《山东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

(鲁财社 匚⒛18〕 86号 )规定开展的五类人员就业技能培训或创

业培训、符合条件的企业在职职工岗位技能培训、符合条件人员

项目制培训等职业培训补贴,以及职业技能鉴定补贴、生活费补

贴等,按照其规定执行。

(二 )失业保险基金。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,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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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依法设立的职业培训机构组织的职业培训的,按规定享受失业

人员职业培训补贴 (含职业技能鉴定考核费用),所需资金从失业

保险基金中列支。失业人员职业培训补贴与就业补助资金、职业

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列支的职业培训补贴不得同时享受。

(三 )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。即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有

关规定,从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中计提统筹用于职业技能提升

行动的资金。补贴申领参照《山东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(鲁

财社 匚⒛18〕 86号 )有关的资金申请拨付规定执行。

(四 )其他资金。鼓励设区的市利用各种渠道筹集资金用于

职业技能培训。有明确资金使用管理要求的从其规定,无明确要

求的可以参照本通知执行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(一 )各市要加强政策落实力度,结合本地实际,及时制定

完善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等实施细则,确保政策落实落地落细。

(二 )各市人社部门、财政部门要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,简

化职业技能培训补贴资金拨付程序,加快惠民惠企政策落实。依

托山东省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信·患系统,加强实名制管理,推动
“
一

次办好
”

改革落实。

(三 )各市要认真落实 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

一步加强职业技能培训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》(人社厅发 E2022〕

15号 )和 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加强职业技能培训

风险防控工作的通知》要求,持续加强职业培训补贴资金的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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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、规范管理和绩效评价,防范资金风险,提高资金绩效。

(此件主动公开 )

(联系单位:省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职业培训处

殄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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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 ⒛” 年 7月 1日 印发

校核人:武健


